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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02管理单元
局部用地调整方案

附件1.



①将本项目调整范围南地块调整为商业用地（0901）,用地指标参考周边地区商业用地指标，按容积率≤1.3，建筑密度≤50%，绿

地率≥25%，建筑高度≤40m进行控制。

②调整后的商业用地与规划110千伏输电线路之间设置12米高压走廊防护绿地。

③取消本项目南地块范围内原规划供电用地。因原供电用地已调整至兴汕高速西侧，本次控规调整不再增加供电用地。

④将调整范围北地块由农林用地调整为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在环城大道和西岭路分别设置两条弹性路作为出入口。社会

停车场面积、地块编号及用地指标与原南地块内社会停车场保持一致。

拟调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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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范围一调整内容



① 将XC0233地块由商住混合用地调整为中小学用地 ；

② 将原XC0239地块与XC0238地块合并，合并后地块面积57979.08平方米，用地性质调整为中小学用地；

③ 调整范围内调整后的中小学用地配套完全中学，同时考虑本项目将原规划初中扩建为完全中学后，将增加教师宿舍楼及相关配套

设施的建设需求，本次调整适当将学校用地容积率由不大于1.2提高至不大于1.5，建筑高度调整为不超过30米，其他指标保持不

变（建筑密度≤34%，绿地率≥35%） 。

④ 优化XC0236、XC0238地块布局，将XC0236地块尖角用地与XC0238地块西北侧用地等量置换（防护绿地不减少）；

⑤ 新增1条弹性路网，加强XC0233地块与XC0238地块的联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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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建筑高度≤70米，配套管廊控制中心用地面积1117.8平方米，建筑面积1490平方米；配套五华县工人文化宫建筑面积

5593.37平方米、56个停车位及户外空地1454.10平方米。停车位配比保持不变。

② 将XC0632地块、XC0637地块东南角同等面积部分由二类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调整为行政办公用地，地块编号XC0639，地块指

标与原XC0866地块指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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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地调整

① 将XC0866地块由行政办公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参考周边商业用地确定地块控制指标为容积率≤4.0，建筑密度≤50%，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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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已批复的联增大桥设计方案，将联增大桥西侧标高由112.70米调整为114.55米。标高调整后，琴江生态景观大道市政管线保

持现状，规划联增大桥采用独立排水系统。

2.道路竖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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